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
學位考試 視訊口試流程及檢核表 
111.06.01 版 

項目 建議時程 流程說明 所需表單 自行檢核紀錄 

1 口試前 2 週 確認口試時間與口試委員名單 11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-中文 已完成

2 口試前 1-2 週 

請將右邊欄位所列之 6 個檔案：學位考試委員名單及 5
項口試相關表單(WORD 檔格式)，繕打個人論文及口試相
關文字內容(標示藍色灰底部分)，依下列三項程序執行。 
2-1.寄給所辦助教檢查與確認。(ieo@ntnu.edu.tw)
2-2.助教確認後，預計於 1-2 個工作天寄回給口試同學，

5 項正式表單。(其中 01-02 兩檔案將核給所章戳並轉
檔為 pdf 及 JPG 檔，此為口試委員使用正式邀請函及
聘函）。 

2-3.由口試學生，自行寄送 5項表單加上完整論文草稿(電
子檔)進行邀請及聯絡口試委員。 

11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-中文 已完成

01 口試委員聘函(視訊口試用) 
02 口試委員邀請函及表單說明(視訊口試用) 
03 學位論文口試評分表 
06 學位考試成績紀錄表 
10 碩博士論文通過簽名表(中文版)  
**完整論文草稿(電子檔) 

已完成

3 口試前 3天 
3-1.請與指導教授討論要使用的視訊會議軟體。 
3-2.確認口試進行及錄影方式。
3-3.請確認安排口試視訊會議室(含測試)等事項。

已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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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建議時程 流程說明 所需表單 自行檢核紀錄 

4 口試當日 

4-1.口試採全程網路視訊，並開啟影像、聲音。
4-2.依本校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 11 條規

定，研究生學位考試以視訊方式進行者，須經系所務
會議通過（可事後追認）並應全程錄影存檔(於成績
繳交時，將錄影光碟一併交回)。 

4-3.請提醒口試委員將兩份成績表寄回，或由指導教授及
口試委員討論確認成績繳送方式。 

03 學位論文口試評分表(評語、評分、簽名) 
06 學位考試成績紀錄表(簽名) 
10 碩博士論文通過簽名表(中文版)  

已完成

5 口試完成後 

5-1.請提醒口試委員原則上於口試完成於3日內或由指導
教授及口試委員討論確認時間，Email(寄回)已完成成
績及簽名之兩項成績表電子檔(或紙本)。 

03 學位論文口試評分表(評語、評分、簽名) 
06 學位考試成績紀錄表(簽名) 

已完成

5-2.請自行安排並評估，所有口試委員均在碩博士論文通
過簽名表(中文版)正本表單上需要完成簽名的時
間，完成後將正本寄(送)回所辦；待陳送所長簽名
後，發還提供同學於論文定稿時裝訂於論文內。 
所有試委員的簽名(可電子簽章)，都要在同一張表單 

5-3.口試委員之口試費核銷資料：
請回覆給所辦：口試委員身分證字號、匯款帳戶影本 

10 碩博士論文通過簽名表(中文版) 已完成

以上流程若有問題，請與所辦詢問討論

電話：02-77496730  Email：ieo@ntn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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